米易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

2026年单位预算编制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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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基本职能及主要工作

（一）米易县文旅中心职能简介。
1.组织推动全县文化、广播电视和康养旅游业发展，拟订发展规划并组织实施，推进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体制机制改革，推进文化和康养旅游深度融合发展。

2.管理全县重大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活动，指导全县重点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基础设施建设，组织全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宣传推广，促进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产业对外合作与市场推广，制定旅游市场开发战略并组织实施，推进全域、全龄、全时旅游。

3.指导管理全县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事业，推动文化艺术、广播电视创作生产，扶持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导向性代表性示范性的文化艺术、广播电视作品，推动各门类文化艺术及品种发展，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
4.负责公共文化事业发展，推进全县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和旅游公共服务建设，组织实施公共服务重大公益工程和公益活动，深入实施惠民工程，统筹推进文化和广播电视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化、均等化。

5.推进全县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行业信息化、标准化建设。组织实施全县文化和旅游资源普查、挖掘、保护与利用工作，促进产业发展等。
（二）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重点工作。
1.创新举措，推动全域旅游高质量发展

一是全力推进产业发展。做好米易傈僳梯田 AAAA 级景区旅游基础设施提升改造、米易县丙谷镇芭蕉箐“枇杷水乡”3A级景区提升改造、米易阳光城省级旅游度假区基础设施改造。二是积极培育新兴业态。深入推进A级景区品质提升行动，从完善优化景区配套设施、升级服务标准等多维度发力，积极探索文旅融合新业态，进一步围绕非遗文化、演艺事业、温泉度假、生态康养、农文旅融合等方面开展项目包装储备，构建多层次、多元化的文旅消费场景。三是赋能“文旅+”乡村建设，推进农文旅体康商深度融合发展，整合乡村闲置资源，探索“民宿+”发展模式，拓展民宿周边体验业态，打造多样化旅游产品，推动民宿产业向集群化、品牌化迈进。

2.多管齐下，推动文化事业创新发展

一是加强公共文化阵地运行管理。以提高群众参与度、体验性、获得感为出发点和落脚点，着力提升图书馆、文化馆、乡镇综合文化站软硬件水平，促进文化资源和服务网络向基层延伸覆盖。建立健全规章制度，细化考核指标，规范服务行为，确保阵地“建得好”更“用得好”。二是提升优质文化服务供给水平。以建设“15分钟品质文化生活圈”为载体，打造“书香米易大书房”精神共富点位，用好图书馆“总－分馆”体系，推动优质阅读资源下沉村社，不断织密公共文化服务网络。拓宽文艺人才培养渠道，联合打造一批具有米易文化特色的原创艺术精品。三是扎实推进文化遗产保护利用。强化文物安全监督检查，确保文物安全，全面完成米易县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工作，并完成普查成果公布。全方位强化非遗传承保护载体建设，扎实推进非遗项目申报工作，系统梳理非遗资源，建立完善非遗档案数据库。

3.强化营销，推进城市宣传创新发展

一是整合全县特色文旅资源、产品、路线，高质量办好“中国年味·米易最浓”“清凉度假·在米易”“深呼吸·在米易”文旅品牌活动，积极争取国家、省级赛会活动落地，扩大城市吸引力和影响力。二是加强与主流媒体的官方合作，加强与新媒体及网红博主的灵活合作，加强与客源目标城市地标广告的实体合作，全方位、多层次做好城市宣传。三是积极参加省级以上重大文旅展会，主动谋划重庆、成都、宜宾、泸州等主要客源目标城市专题旅游推广活动，重点推出符合目标客群喜好的文旅康消费新方式，持续打响“阳光米易”特色品牌。四是锚定“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旅品牌，因地制宜加快城市文旅标志产品创新创造。持续巩固提升天府旅游名县创建成果，努力争创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国字号、省字号文旅品牌，陆续推出一批精品旅游线路、米易特色美食，不断丰厚阳光康养旅游目的地内涵。

4.严格监管，推进文旅市场安全发展

一是加强对文旅场所规范管理，联合开展文娱、旅游、文物、康养等领域专项治理，严厉打击景区、景点、旅行社乱收费、虚假宣传、低价游等各种违法违规行为，全力营造稳定、有序、规范的市场环境。二是充分发挥康养旅游协会自治作用，制定米易县康养旅游服务行业规范，加强人才队伍建设，规范经营主体行为，促进康养产业健康有序发展。三是持续深化“放管服”改革，落实履职事项清单，持续优化营商环境，积极为乡镇和文旅企业纾困解难，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水平。四是守牢安全生产底线。严格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开展常态化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做好防汛减灾、森林草原防灭火等各项工作，深入整治文旅场所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确保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行业安全。
二、机构设置情况

米易县文旅中心无下属预算单位。内设机构包括党政办公室、旅游股、文化广电股。无车辆编制、无实有车辆。
三、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米易县文旅中心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单位预算管理。收入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支出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住房保障支出。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收支总预算4454419.48元。比2025年预算数增加487934.9元，主要是因为单位职工增加，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预算增加。
（一）收入预算情况。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收入预算4454419.48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4454419.48元，占100%。

（二）支出预算情况。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支出预算4454419.48元，其中：基本支出4454419.48元，占100%。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情况说明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财政拨款收支总预算4454419.48元。收入包括：本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4454419.48元；支出包括：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257262.12元、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26203.76元、卫生健康支出342765.6元、住房保障支出328188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情况说明

（一）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4454419.48元，比2025年预算数487934.9元，主要是因为单位职工增加，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预算增加。
（二）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结构情况。

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3257262.12元，占73.12%；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526203.76元，占11.81%；卫生健康支出342765.6元，占7.69%；住房保障支出328188元，占7.38%。

（三）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具体使用情况。

1.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行政运行（项）2026年预算数为3097751.88元，主要用于：为完成特定行政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而安排的年度支出。

2.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类）文化和旅游（款）机关服务（项）2026年预算数为159510.24元，主要用于：为完成特定事业发展而安排的年度支出。

3.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2026年预算数为132790元，主要用于：单位支付退休人员退休待遇。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393413.76元，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5.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行政单位医疗（项）2026年预算数为198113.4元，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参公人员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6.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事业单位医疗（项）2026年预算数为10524.36元，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事业人员缴纳的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7.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公务员医疗补助（项）2026年预算数为26400元，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8.卫生健康支出（类） 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  其他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支出（项）2026年预算数为107727.84元，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医保个人账户补充缴费支出。

9.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  住房公积金（项）2026年预算数为328188元，主要用于：单位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说明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4454419.48元，其中：

人员经费3989415.24元，主要包括：基本工资、津贴补贴、奖金、绩效工资、社会保险缴费、住房公积金、其他工资福利支出、生活补助、医疗费补助。

公用经费465004.24元，主要包括：办公费、邮电费、差旅费、维修（护）费、工会经费、福利费、公务接待费、其他交通费用、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
七、“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三公”经费财政拨款预算数4500元，其中：因公出国（境）经费0元，公务接待费4500元，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0元。

（一）因公出国（境）经费与2025年预算持平。

主要原因是单位无预算安排。

（二）公务接待费与2025年预算持平。

主要原因是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严格控制公务接待费，不超过上年公务接待费预算标准。
2025年公务接待费计划用于考察项目等接待。

（三）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与2025年预算持平。主要原因是单位无预算安排。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0辆，其中：轿车（含7座以下商务车、城市越野车）0辆，7座以上19座（含19座）以下客车0辆，越野车0辆，货车及19座以上客车0辆，摩托车0辆。

2026年安排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购置公务用车0辆，其中：轿车（含7座以下商务车、城市越野车）0辆，7座以上19座（含19座）以下客车0辆，越野车0辆，货车及19座以上客车0辆，摩托车0辆。

2026年安排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

八、“三公”经费非财政拨款预算安排情况说明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没有使用非财政拨款安排“三公”经费预算。

（一）非财政拨款安排公务接待费情况说明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没有使用非财政拨款安排公务接待费。
（二）非财政拨款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情况说明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没有使用非财政拨款安排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

单位现有公务用车0辆，其中：轿车0辆，旅行车（含商务车）0辆，越野车0辆，大型客、货车0辆。

2026年安排非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购置费0元，拟购置公务用车0辆，其中：轿车0辆，旅行车（含商务车）0辆，越野车0辆，大型客、货车0辆。

2026年安排非财政拨款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0元。
九、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说明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没有使用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情况说明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没有使用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安排的支出。

十一、其他重要事项的情况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

2026年，米易县文旅中心的机关运行经费财政拨款预算为465004.24元，比2025年预算增加53142.4元，增长12.9%。

（二）政府采购情况。

米易县文旅中心2026年无政府采购项目，未安排政府采购预算。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至2025年底，米易县文旅中心共有车辆0辆，其中，执法执勤用车0辆。单位价值2000000元以上大型设备0台。

（四）预算绩效情况。
2026年米易县文旅中心开展绩效目标管理的项目0个，涉及预算0元。主要是因为米易县文旅中心为米易县文广旅局下属单位，所有项目均在文广旅局中做预算，县文旅中心无项目预算。
十二、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县级财政当年拨付的资金。

2.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行政单位医疗（项）：指县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单位基本医疗保险支出。

3.卫生健康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医疗（款）公务员医疗补助（项）：指县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缴纳公务员医疗补助支出。

4.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行政单位离退休（项）：指县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单位支付退休人员退休待遇。

5.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养老支出（款）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指县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养老保险缴费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  住房公积金（项）：指县机关及参公管理事业单位用于按照规定标准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支出。
7.基本支出：指为保证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8.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之外为完成特定的工作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9.“三公”经费：纳入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单位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牌照费）及按规定保留的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费用。

10.机关运行经费：为保障行政单位（包含参照公务员法管理的事业单位）运行用于购买货物和服务的各项资金。包括办公及办公费、水费、电费、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等费用开支。

附件：表1.单位收支总表

          表1-1.单位收入总表

          表1-2.单位支出总表

表2.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表

表2-1.财政拨款支出预算表

表3.一般公共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3-1.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预算表

表3-2.一般公共预算项目支出预算表

表3-3.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4.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表

表4-1.政府性基金预算“三公”经费支出预算表

表5.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预算表

表6.单位预算项目绩效目标表

表7.单位整体支出绩效目标表

米易县文化和旅游公共服务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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